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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NPR-2016-20003 

 

湖南省林业厅 

文件 
湖南省财政厅 

 

 

湘林资〔2016〕9 号 

 

 

湖南省林业厅  湖南省财政厅 

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以上公益林 

区划调整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林业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省级以上公益林区划调整工作，加强省级以

上公益林的保护、经营和管理，推进绿色湖南建设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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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控制区划调整的范围及条件 

（一）国家级公益林补充区划范围 

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并具备

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补充申报国家级公益林： 

1.新批准的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； 

2.新建重要水库； 

3.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中退耕土地还林为防护林和特种用途

林的。 

（二）省级公益林补充区划范围及条件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且尚未区划为国家级、省级公益林

的林地，可以补充申报省级公益林： 

1.新批准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、省级以上森林公园、国家

湿地公园（含试点国家湿地公园）； 

2.新批准的生态型国有林场中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； 

3.新建的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从水库周围 2 公里以内

的林缘起，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500 米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

一重山脊的林地； 

4.新建的铁路、高速公路两旁第一重山脊以内陡坡地段或平

地（包含丘陵地区）200 米范围内的林地； 

5.位于新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区内的林地及其城市周围 2

公里以内的以生态建设或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林地（不含城

市绿地及城市规划区内的小片林木）；位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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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绿心”地区的林地； 

6.新区划的用于军事服务或以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为主要目

的的林地； 

7.位于生态脆弱和生态区位重要地区集中连片 30 公顷以上

的天然林地； 

8.其它按规定应当区划为省级公益林的林地。 

（三）省级以上公益林调出范围及条件 

一级国家级公益林禁止调出。二级、三级国家级公益林和

省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、保持集中连片的前提下，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按程序申请调出相应的公益林。 

1.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，原林权为集体所有现已确权到

户的公益林，其林权权利人在与地方政府签订管护协议时，要

求调出的； 

2.苗圃地； 

3.平原地区农田防护林、护路林； 

4.公益林所有权或经营权存在不可调解的纠纷，导致森林生

态效益补偿资金一直无法发放，现纠纷方均要求调出的； 

5.公益林所有权或经营权错误，且所有权和经营权权利人均

未领取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，现林权权利人要求调出的。 

二、严格履行区划调整程序 

林权权益人向公益林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出具审查意见，并将相关申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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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连同审查意见报省林业厅审核。省林业厅组织有关人员进行

现地勘验，提出审核意见。省林业厅审核同意后，由公益林所

在地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在公益林所在地的村（组）或林场范

围内将拟区划调整公益林的地点、面积、四至范围、林权权利

人等内容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7 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国

家级公益林由省林业厅会同省财政厅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，

向国家林业局和财政部申报，由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核准；

省级公益林由省林业厅会同省财政厅核准。 

国家级公益林、省级公益林的补充区划、调出应分别申报。 

三、及时做好区划调整后续工作 

公益林区划调整获批后，相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公示

公益林区划调整情况的相关信息，及时进行林权证变更登记，

更新森林资源档案；地方政府应当与林权权利人签订管护协议，

明确管护责任。 

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减少的，从核准或者批复同意的当

年度或下年度开始执行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增加的，从森

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到位当年开始实施。 

四、认真组织、提交区划调整相关材料 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、备案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

责。省级以上公益林区划调整申报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县级人民政府关于公益林区划调整的请示； 

（二）支持区划调整的相关批复文件（复印件）及其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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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说明； 

（三）公益林区划调整申报表（见附件 1）； 

（四）公益林区划调整面积（分户）明细表（见附件 2）； 

（五）林权权利人申请补充区划、调出公益林报告复印件，

涉及林权纠纷的，由纠纷各方共同提出申请，相关各方均应签

字同意； 

（六）林权证明复印件或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林权现状证

明（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、存档）； 

（七）拟区划调整公益林现状调查报告，包括公益林区划

调整小班调查表（见附件 3）、小班位置图（补充区划公益林应

当有对应的补充区划依据图件，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存档）、矢

量数据库； 

（八）其他相关材料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拟补充区划的公益林必须权属明确、四至清楚、面

积准确、相对集中。 

（二）建设项目已使用的公益林林地直接核减，不再申报

区划调整。 

（三）误划为公益林的非林地、辅助生产林地等由县级林

业主管部门直接核减，公益林林权权属、保护等级等属性因子

有变化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直接更新，核减、更新后参照区

划调整程序报省林业厅备案，不再申报区划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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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省林业厅在公益林本底资源调查年份以外的年份不

受理省级以上公益林区划调整申请。 

（五）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附件：1.公益林区划调整申报表 

2.公益林区划调整面积（分户）明细表 

3.公益林区划调整小班调查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湖南省林业厅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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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公益林区划调整申报表 

申请 

单位 
  

联系

人 
  联系电话   

调整 

理由 
  

拟调

整

（纠

错）

公益

林林

地情

况 

生态

区位 

林地

经营

权 

保护

等级 

面积（亩） 

合计 
有林

地 

疏林

地 

灌木

林地 

未成

林地 

宜林

地 

无立

木林

地 

苗圃

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县级

林业

主管

部门

意见 

  

市级

林业

主管

部门

意见 

  

省级

林业

主管

部门

意见 

 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申请单位为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； 

2、调整理由填“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第  条第  款或《通知》第  条第  款

第  项”； 

3、生态区位以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第七条或《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生态区位为

准； 

4、不同生态区位、林木所有权、保护等级面积需汇总； 

5、林地经营权包括国家、集体、个人（家庭联产承包）、其他（其他流转方式）； 

6、保护等级包括一级国家级、二级国家级、三级国家级、省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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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公益林区划调整面积（分户）明细表 

村组（单位）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数 林权证号 
单位账户或 

一卡通帐号 

面积（亩） 
备注 

国有 集体 个人 其他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林地所有权为国有的填 1、5、6、7 项； 

2、林地所有权、经营权为集体，且补偿资金发放至集体账户的填 1、5、6、8 项； 

3、林地所有权、经营权为集体，且补偿资金发放至集体组织成员一卡通账户的填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 项； 

4、林地所有权为集体，经营权为个人（家庭联产承包）的填 1、2、3、5、6、9 项； 

5、林地所有权为集体，经营权为其他（其他流转方式）的填 1、5、6、10（流转给单位）或 1、2、3、6、7、10 项（流转给个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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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公益林区划调整小班调查表 

县 乡 村 

图

幅

号 

小

班

号 

面

积

(亩) 

林
地
所
有
权 

林
地
经
营
权 

地

类 

优

势

树

种 

起

源 

坡

度 

调

整

方

式 

调

整

理

由 

调整前 调整后 林地
经营
权所
有者
签名 

核查结果 

林
种 

亚
林
种 

保
护
等
级 

生
态
区
位 

具体
生态
区位
名称 

林
种 

亚
林
种 

保
护
等
级 

生
态
区
位 

具体
生态
区位
名称 

县
级
核
查 

省
级
核
查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县级核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省级核查人签字：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村、乡、县的调整面积均必须汇总； 

2、林地所有权包括国家和集体； 

3、林地经营权包括国家、集体、个人（家庭联产承包）、其他（其他流转方式）； 

4、地类包括有林地（乔木林地）、有林地（竹林地）、疏林地、灌木林地、未成林地、无立木林地、宜林地、苗圃地； 

5、优势树种按照《湖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定》确定； 

6、起源分为人工、天然、其他，有林地、疏林地、灌木林地和未成林地分为天然和人工两大类，无林地、宜林地和苗圃地等无法分起源的列为“其他”； 

7、调整方式包括调出、补充区划； 

8、调整理由填“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第 条第 款”或“符合本《通知》第  条第  款第  项”； 

9、林种包括防护林、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、特种用途林； 

10、亚林种包括《湖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定》林种分类系统确定的所有亚林种； 

11、保护等级包括一级国家级、二级国家级、三级国家级、省级、市（州）级、县（市区）级、非公益林； 

12、生态区位以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第七条或《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生态区位为准； 

13、调整前或调整后为非公益林的，其“生态区位”、“具体生态区位名称”不填写； 

14、核实结果填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； 

15、林地经营权所有者、核实人必须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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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省林业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8 日印发 
 


